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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倾销产品范围调整程序的暂行规则

（2002 年 12 月 13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2002 年第 37 号公布）

第一条 为保证反倾销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第二
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在反倾销立案公告以及反倾销裁
定公告（以下简称反倾销公告）中确定反倾销立案调查的产品范
围和适用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以下简称反倾销产品范围），海
关自公告规定之日起实施。

第三条 反倾销公告实施后，反倾销产品范围的调整均需在
外经贸部相关对外公告中确定，海关自公告规定之日起实施。

第四条 外经贸部反倾销公告产品范围的调整程序按本规则
进行。

反倾销公告产品范围的调整程序包括申请程序和外经贸部受
理申请、调查、决定及公告程序。

第五条 申请程序：
（一）反倾销立案公告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对调查产品范围提

出异议，应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或经外经贸部同意延长的期限内
向外经贸部提出调整调查产品范围的申请。

（二）反倾销初裁公告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对适用反倾销措施
的产品范围提出异议，应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或经外经贸部同意
延长的期限内向外经贸部提出调整适用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的
申请。

（三）本规则所称利害关系方是指反倾销申请人、国外生产
商、出口商、进口商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

（四）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第六条 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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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名称及其简况，申请调整的产品；
（二）要求调整的理由、理由的详细说明及相关证据；
（三）申请调整产品的详细描述和说明。产品按如下顺序依

次描述：税则号、物理特征、化学特性等，描述至能够体现该产品的
惟一性和排他性；上述描述方式无法体现该产品的惟一性和排他
性时，需详细说明产品的用途；

（四）申请调整的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异同点的详细描述和
说明；

（五）国外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及下游用户；
（六）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合法授权人的盖章或签字。
第七条 受理、调查、决定和公告程序：
（一）外经贸部对申请人递交的申请书进行核对，对符合第六

条要求的申请，予以受理；
（二）外经贸部通过问卷、实地核查、听证会等方式对申请内

容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和核查；
（三）外经贸部对申请内容的合理性和包括反倾销申请人在

内的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进行调查，对产品的描述和说明等情况
进行核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进行论证；

（四）按照上述程序规定，对符合反倾销产品范围调整条件的
申请，外经贸部可以对反倾销产品范围进行调整，最迟应在最终裁
定公告中对外公布；

（五）外经贸部没有收到调整产品范围的申请，根据对利害关
系方提交材料的审查，也可以决定调整产品范围。

第八条 涉及有关反倾销复审的，产品范围的调整参照本规
则执行。

第九条 本规则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第 30 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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